

武汉市轨道交通运营服务质量考核办法
（征求意见稿）
第一章总则
第一条为加强本市轨道交通运营管理，提高运营服务质量，建立健全运营服务质量考核机制，根据《城市轨道交通服务质量评价管理办法》（交运规〔2019〕3号）、《城市轨道交通服务质量评价规范》（交办运〔2019〕43号）、《武汉市轨道交通管理条例》、《武汉市城市轨道交通运营服务成本规制暂行办法》（武政办〔2019〕96号）、《武汉市轨道交通运营服务规范》（武交规〔2019〕5号）的相关规定，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本办法适用于对本市轨道交通运营单位服务质量的考核（不含经营PPP线路的运营单位）。办法中所称的服务质量考核，是指对轨道交通运营、安全、服务的综合考核。
第三条轨道交通服务质量考核工作由市交通运输局、市财政局联合组织，市交通运输局负责具体实施，服务质量考核结果与轨道交通运营成本规制补贴挂钩。
第二章考核办法
第四条市交通运输局依法委托第三方机构开展服务质量考核工作，采用日常考核和集中考核相结合的方式。
第五条服务质量考核总分为1000分，日常考核占比20%，集中考核占比80%，计算方式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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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Q—运营单位服务质量考核得分；
Q1—运营单位日常考核得分；
Q2—运营单位集中考核得分。
γ—调整系数，取值方法按照《城市轨道交通服务质量评价规范》（交办运〔2019〕43号）执行。
第六条集中考核总分800分，每年度开展一次，由第三方机构按照《城市轨道交通服务质量评价管理办法》（交运规〔2019〕3号）、《城市轨道交通服务质量评价规范》（交办运〔2019〕43号）等规定实施。
第七条日常考核总分为200分，每季度组织开展一次，由第三方机构按照附件《武汉市轨道交通服务质量日常考核指标》执行。日常考核年度得分计算公式如下：


其中：

—季度数
第八条考核结果分为优秀、良好、合格、不合格四个等次：930分（含930分）以上为优秀；830分（含830分）至930分为良好；730分（含730分）至830分为合格；730分以下为不合格。
第九条为督促运营单位不断提高服务质量，实行与服务质量相挂钩的轨道交通运营成本规制补贴机制，挂钩比例为成本规制补贴总额的10%，由市交通运输局、市财政局测算。
第十条考核结果达到优秀的，全额发放与服务质量挂钩的补贴；考核结果为良好和合格的，按比例发放与服务质量挂钩的补贴；考核结果为不合格的，全额扣除与服务质量挂钩的补贴。与服务质量挂钩的成本规制补贴发放比例按照表1执行。
表1 与服务质量相挂钩的成本规制补贴发放比例
	运营单位服务质量评考核结果
	与服务质量挂钩的补贴
发放比例

	等级
	考核得分
	区间
	

	优秀
	[930,1000]
	——
	100%

	良好
	[830,930）
	[910,930）
	95%

	
	
	[890,910）
	90%

	
	
	[870,890）
	85%

	
	
	[850,870）
	80%

	
	
	[830,850）
	75%

	合格
	[730,830）
	[810,830）
	65%

	
	
	[790,810）
	55%

	
	
	[770,790）
	45%

	
	
	[750,770）
	35%

	
	
	[730,750）
	25%

	不合格
	（0,730）
	——
	0%


第三章考核程序
第十一条服务质量考核工作按以下程序进行：
（一）委托第三方机构：每年年初由市交通运输局按照相关规定，组织开展轨道交通运营服务质量考核第三方机构的选取和委托工作。
（二）开展日常考核：日常考核按季度进行，第三方机构负责收集考核基础资料，并按照相关标准核算季度得分，需及时将日常考核情况告知运营单位。
（三）开展集中考核：集中考核按年度进行，由第三方机构按照《城市轨道交通服务质量评价管理办法》（交运规〔2019〕3号）、《城市轨道交通服务质量评价规范》（交办运〔2019〕43号）等规定，组织专家团队对轨道交通服务质量进行考核。
（四）形成报告：第三方机构根据集中考核结果，形成《武汉市轨道交通服务质量评价报告》，汇总日常考核和集中考核结果，形成《武汉市轨道交通服务质量考核综合报告》。
（五）告知：市交通运输局应将考核结果书面告知运营单位，运营单位对考核结果有异议的，自收到考核结果之日起10个工作日内可向市交通运输局提交申请复核的报告，并报送相应台账资料。
（六）联席会议评审：由市交通运输局、市财政局等部门，行业专家及有关方面代表组成评审小组，召开联席会议，对第三方机构提交的《武汉市轨道交通服务质量评价报告》和《武汉市轨道交通服务质量考核综合报告》进行评审，并形成评审意见。如运营单位提交了申请复核的报告的，联席会议将结合报告及台账资料进行评审。
（七）公示和公布：由市交通运输局对服务质量考核结果进行公示，公示期为7个工作日。公示期满无异议，考核结果作为轨道交通运营成本规制补贴挂钩调节的依据，并由市交通运输局向社会公布。
第十三条市交通运输局、市财政局应于次年1月底前，联合将考核结果报送市人民政府。
第四章考核监督
第十四条对考核发现的问题，轨道交通运营单位应积极进行整改，整改计划和落实情况应报市交通运输局，并抄报市财政局。
第十五条轨道交通运营单位应当配合服务质量考核工作，如实报告有关情况，提供相应文档资料，并对真实性负责。运营单位在考核过程中提供虚假数据和资料的，考核结果视为不合格。
第十六条第三方机构在考核中弄虚作假、违规操作的，市交通运输局将严格按照合同约定进行处理；造成严重后果的，依法追究责任。
第五章附则
第十七条本办法由市交通运输局负责解释。
第十八条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有效期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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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_Toc403137446]附件：
	一级
指标
	二级指标
	分值
	考核数据提供单位
	考核内容
	评分规则

	综合
管理
（32分）
	行政执法检查
	16
	市交通综合执法支队
	运营单位应配合交通运输局开展行政执法检查，对检查发现的问题及时整改
	检查发现问题未整改的，每个问题扣除2分，扣完为止。

	
	四站一场检查
	16
	市交通运输局党委
	运营单位应配合交通运输局开展“四站一场检查”，对检查发现的问题及时整改
	按照“四站一场”检查的月综合得分（百分制）折算为十六分制得分。每季度、每年得分为每月得分的算数平均值。

	报送与备案
（48分）
	数据报送
	24
	市交通运输局
客运中心
	运营单位应按照市交通运输局要求及时报送各类报表
	未按时报送的，每次扣2分，扣完为止；报送数据存在严重错误或缺项漏项的，每次扣2分，扣完为止。

	
	备案情况
	14
	市交通运输局
行政审批处
	运营单位应将以下材料报送至市交通运输局进行备案：
1. 轨道交通运行计划调整；
2. 轨道交通车站、车辆广告设置；
3. 轨道交通车站商业网点设置、调整；
4. 轨道交通线路竣工总平面布置图；
5. 轨道交通运营线路安全保护区内作业的审查意见；
6. 轨道交通改扩建安全防护方案；
7. 轨道交通设施设备定期检查、养护维修和技术管理体系；
	未进行备案的，每项每次扣2分，扣完为止。

	
	数据共享
	10
	市交通运输局
智能交通中心
	运营单位应与市交通运输局实现运营数据共享
	配合完成数据信息系统维保工作，未及时响应的，一次扣2分，扣完为止。

	安全
管理
（95分）
	运营单位执法
	10
	市交通综合执法支队
	运营单位落实《武汉市轨道交通管理条例》第六十五条规定的情况
	企业执法人员未持证上岗的，发现一例扣1分，最多扣3分；执法程序不规范的，发现一例扣1分，最多扣3分；未规范填制执法文书的，发现1例扣一分，最多扣2分；执法案卷不完整、不规范的，发现1例扣一分，最多扣2分。

	
	风险数据库
	20
	市交通综合执法支队
	运营单位应按照《城市轨道交通运营安全风险分级管控和隐患排查治理管理办法》（交运规〔2019〕7号）的要求，每年开展一次风险全面辨识，并及时更新风险数据库；出现《办法》第九条规定的情况时，还应对特定领域、特定环节、特定对象开展风险专项辨识；每年对风险分级管控情况进行分析，并向交通运输局报备
	未开展风险全面辨识的，此项不得分；
应开展风险专项辨识未开展的，每次每项扣5分，扣完为止；
未按年度对风险分级管控情况进行分析，并向交通运输局报备的，扣5分；

	
	隐患排查治理
	20
	市交通综合执法支队市交通运输局安全应急处、客运处
	运营单位应按照《城市轨道交通运营安全风险分级管控和隐患排查治理管理办法》（交运规〔2019〕7号）的要求，形成各岗位的隐患排查手册；以日常排查、专项排查等方式开展经常性隐患排查，并及时处理排查出的隐患；每年对隐患排查治理情况进行分析，并向市交通运输局报备
	未开展隐患排查工作并形成隐患排查手册的，此项不得分；
应开展专项隐患排查未开展的，每次每项扣5分，扣完为止；
对排查发现的隐患未及时处理的，每次每项扣5分；
未按年度对隐患排查治理情况进行分析，并向交通运输局报备的，扣5分；

	
	事件报告
	15
	市交通综合执法支队、市交通运输局安全应急处、客运处
	运营单位应按照城市轨道交通运营险性事件信息报告与分析管理办法（交运规[2019]10号）将事件信息报告市交通运输局。
	未及时报送相关信息的，每次每项扣5分，扣完为止。

	
	应急演练
	15
	市交通综合执法支队市交通运输局客运处
	运营单位应开展以下工作：
1. 制定年度应急演练计划，按期实施演练；
2. 建立运营突发事件应急预案体系；
3. 向市交通运输局报送综合和专项应急预案、演练计划和年度应急演练报告。
	未开展以上工作的，每次每项扣5分，扣完为止。

	
	重点岗位适任管理
	15
	市交通综合执法支队
	运营单位应执行以下要求：
安排经考核合格、通过安全背景审查的列车驾驶、行车调度和值班、信号、通信等重点岗位工作人员上岗。
	未执行以上要求的，每次每人扣3分，扣完为止。

	其他
（25分）
	运营调整
	15
	市交通运输局
客运中心
	[bookmark: _GoBack]对于涉及关闭车站出入口或换乘通道、暂停车站使用、缩短运营时间等，运营单位应提前报告市交通运输局或者紧急情况下事后及时说明情况
	运营单位未将涉及关闭车站出入口或换乘通道、暂停车站使用、缩短运营时间的施工改造提前报告市交通局或者事后未及时说明情况的，每次扣5分，扣完为止。

	
	政策性保障任务完成情况
	10
	市交通运输局客运处
	检查运营单位应及时完成政策性保障任务
	未完成政策性保障任务的，出现一次扣5分，扣完为止。

	总计
	200
	——
	——



image2.wmf
1

Q


oleObject2.bin

image3.wmf
%

80

1000

1050

2

´

´

´

γ

Q


oleObject3.bin

image4.wmf
i

Q

Q

i

å

=

1

1


oleObject4.bin

image5.wmf
i


oleObject5.bin

image1.wmf
Q


oleObject1.bin

